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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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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

配建 5G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范了在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配建移动通信机房、支撑设施、通信电源、通信管道、

防雷与接地等 5G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设计、施工和验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山东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中配套建设5G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设计、施工及验

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4549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35 高结构设计规范

GB 50289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 50373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标准

GB 50689 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

GB 51194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

YD/T 5131 移动通信工程钢塔桅结构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mobil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移动通信基站基础设施和室内分布系统基础设施的总称。移动通信基站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基

站机房、支撑设施、通信电源、通信管道、防雷与接地等；室内分布系统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室分

机房、通信电源、通信管道、防雷与接地等。

3.2

基站机房 base station room

用于安装移动通信基站发射和接收设备、电源系统设备和传输系统设备的房间。

3.3

支撑设施 support facilities

用于安装发射和接收设备的结构基础。

3.4

通信电源 communication power supply

由电源、电力线路和电器装置组成，为通信设施提供的专用电源。

3.5

通信管道/桥架/槽盒 communication pipeline/bridge/slot box

用于通信设备之间连通的桥架、槽盒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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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防雷与接地 lightning protection and grounding

由防雷装置和接地系统组成，用于保障人身安全和设备正常工作。

3.7

室分机房 indoor distribution room

用于安装室内分布系统的无线电信号发射和接收设备、多系统合路平台（POI）设备、电源设

备、传输设备的房间。包括中心室分机房和远端室分机房。

3.8

一体化机柜 Integrated cabinet

集成交直流配电、开关电源、温控设备及站点智能管理，并为内部设备提供可靠机械保护和

环境保护的综合柜。

3.9

天线 antenna

无线电收发系统中，向空间辐射或从空间接收电磁波的装置。

3.10

馈线 feeder

连接信号发射机或接收机到天线的同轴线。

3.11

馈线洞 feeder hole

基站机房墙面上具有一定尺寸要求的孔洞，是基站机房内各种线缆进出的通道。

3.12

抱杆 pole

建筑物屋面、女儿墙、外墙或杆塔上用于支撑、固定天线的构件。

3.13

美化天线 beautification antenna

在保持足够信号强度的前提下，为满足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效果，通过多种方式对外露天线、

馈线、抱杆进行伪装和修饰的整体结构。

4 基本规定

4.1 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配建5G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不应危及高速公路运输安全或存在安全隐

患。站址选择应遵循统筹规划、共建共享的原则，所选站址应满足规划建设的多种制式公众移动

通信网的覆盖需求，满足多家通信运营商平等接入的要求。

4.2 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配建5G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设计应满足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部

门的技术要求。

4.3 服务区、收费站等房屋建筑工程应按建设用地面积每40000 ㎡配建不少于一处移动通信基站；

跨海跨江大桥主桥长度超过1500 m应配建移动通信基站。移动通信基站配建数量应满足信号传输

的技术要求。

4.4 移动通信基站天线设置高度距地为25 m～50 m。

4.5 当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配套建设室内分布系统基础设施：

a) 单体建筑面积大于5000 ㎡的服务区、收费站等房屋建筑；

b) 长度超过1500 m的桥梁建筑，且无法通过室外基站覆盖场景进行室外覆盖；

c) 长度大于100 m的隧道。

4.6 配建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筑工程，结构安全等级和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抗震设防类别

不应低于标准设防类。

5 移动通信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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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般规定

5.1.1 移动通信机房可分为基站机房和室分机房，移动通信机房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基站站址选择应结合铁塔公司及通信运营商站址规划布局，充分考虑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根据城区、郊区、农村等不同场景保持合理站间距；机房附近应有通信运营商管道或光

缆资源，便于通信运营商光缆接入机房，以便于传输网络的组织；

b) 独立设置的公众移动通信设备机房应满足设备安装需求，并具备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

等接入条件，基站机房应独立设置，在条件不具备时可与其他通信设备机房合并设置；

c) 移动通信机房不应贴邻强电磁源及震动源，并应远离易燃易爆场所；

d) 高速沿线基站机房不应设在易受洪水淹灌的地区，无法避开时可选在场地高程高于计算

洪水水位 0.5m 以上的地方；

e) 移动通信机房不应设置在厕所、浴室、厨房或其他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方，且不宜与上

述场所贴邻，当无法避免贴邻时，相邻隔墙应做防水、防潮等措施；移动通信机房设在

屋面时不应影响屋面排水设施；

f) 中心室分机房和基站机房不应设置在多层地下室的最底层，且不宜设在地下人防区域内；

g) 大型服务区涉及宏站、微站、室分多种基站形式建设的，中心室分机房和基站机房宜合

设以节省机房投资。

5.1.2 移动通信机房平面形状宜采用矩形，机房面积应根据通信设备配置确定；位于地下室和屋

面的机房应设置可靠防水淹措施；当机房位于地下室或屋面时，机房室内地面应高于相邻地面面

层或屋面面层，且高差应在 0.3 m～0.5 m 之间；或设置 0.3 m～0.5 m 高门槛。

5.1.3 移动通信机房设计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不应小于 6 kN/m²。

5.1.4 移动通信机房净高不应低于 2.8 m。

5.1.5 移动通信机房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机房门应采用防火门，并向疏散方向开启；

b) 移动通信机房除远端室分机房与弱电间合用外，门净宽不应小于 0.9 m，门净高不应小

于 2.0 m；

c) 直接通向室外的机房门上方应设雨篷。

5.1.6 移动通信机房不应做装饰性装修，室内面层应采用不燃或难燃和耐久、不起尘、环保等材

料。墙面、顶板宜采用环保涂料。

5.1.7 移动通信机房除机房门、馈线洞外，机房墙体不应开设其他门窗洞口；确有需要时，应在

门窗洞口内侧采用防水防火建筑板材封堵。移动通信机房应具有防渗漏、保温、隔热、耐久等基

本性能，与基站机房无关的管线不应穿越机房。

5.1.8 基站机房和中心室分机房应预留独立空调位置，机房外应设置分体式空调外机安装位置及

排水路由。

5.1.9 移动通信机房照度不应低于 300 Lx。光源宜采用三基色荧光灯或 LED 灯，一般显色指数不

宜小于 80%。

5.1.10 基站机房和中心室分机房应在机房每侧墙壁上预留检修插座。远端室分机房应至少预留一

个检修插座。插座安装高度距地宜为 0.3 m。

5.2 基站机房

5.2.1 设在屋面的基站机房宜与屋面的电梯机房或楼梯间、设备间等贴邻；当屋面无上述附属用

房时，宜建于弱电井上方。

5.2.2 基站机房面积不宜小于 20 ㎡。布置单排设备柜的基站机房最小净宽不应小于 3 m；布置双

排设备柜的基站机房最小净宽不应小于 4 m。

5.2.3 设在屋面的基站机房外墙应设置馈线洞，馈线洞宜面向开阔处无遮挡，馈线洞宽度不宜小

于 650 mm，高度不宜小于 500 mm,洞底距楼面不宜小于 2.3 m，通馈线洞应做防火封堵。

5.2.4 基站机房宜设置于屋面，确有困难时，可设在顶层并与弱电井贴邻，设在顶层的基站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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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外墙一侧应预留屋面馈线洞，馈线洞宽度不宜小于 650 mm，高度不宜小于 500 mm，馈线洞上

方应做防雨盖板。

5.2.5 设在屋面的移动通信机房的外墙做法宜与主体建筑相同。

5.2.6 主桥长度超过 1500 m 的跨海跨江大桥，应设置基站机房或预留一体化机柜位置。当受条件

限制无法设置基站机房时，可采用一体化机柜；一体化机柜宜设置在大桥的隔离带、路肩或设备

平台上。

5.3 室分机房

5.3.1 室分机房可分为中心室分机房和远端室分机房。

5.3.2 中心室分机房应根据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规模确定面积、位置和数量。中心室分机房宜

独立设置在建筑物裙房或地下室。当中心室分机房设置在地下室时，应就近预留进出机房并通达

各弱电间及各楼层线缆槽盒、定位天线安装位置及馈线路由。

5.3.3 远端室分机房宜与建筑物弱电间合建，宜靠近所覆盖区域中心的位置。当弱电间面积不满

足时宜靠近弱电间单独设置。

5.3.4 建筑物应按建筑面积每 3000 ㎡设置一处远端室分机房。

5.3.5 远端室分机房净宽小于 2 m 时，机房应有一面墙体满足单个设备质量不大于 50 kg 的挂壁

要求。

5.3.6 公路隧道公众移动通信机房宜优先设置在隧道外，需设置在隧道内的公众移动通信机房宜

结合隧道的综合洞室布置，可与公路、铁路的通信设备洞室合设。

5.3.7 公路隧道的移动通信设施宜在隧道侧壁预留对数周期天线或定向板状天线位置，天线间距

宜为 400 m～600 m。对电信网络覆盖要求较高的隧道，需预留安装漏泄电缆位置，并提前预留设

备安装、接电条件，隧道出入口需预留对数周期天线或定向板状天线位置保障内外部信号实现良

好衔接。

6 支撑设施

6.1 一般规定

6.1.1 塔枪结构设计应符合 GB 50135 及 YD/T 5131 的有关规定；荷载应满足塔桅自重、室外设备

和操作人员等合计的荷载要求。

6.1.2 应考虑天线在抗风和承重方面的要求，并应根据需要进行加固，隧道外的塔桅应针对车辆

高速运行带来的更高风荷要求进行特别加固。

6.1.3 塔桅的高度、平台设置等应满足公众移动通信覆盖工程需求，新建铁塔位置距离高速公路

不可小于塔桅高度+5 m。

6.1.4 基础支撑设施应设置在工程承重结构上并与主体结构可靠连接，且应满足结构安全性和可

靠性的要求。

6.1.5 服务区、收费站屋面安装室外支撑物时，应考虑相应的防水构造措施。

6.1.6 室外支撑物应就近预留通信管道、电源和防雷接地保护装置。

6.1.7 设置室外支撑物的屋面应有楼梯或爬梯到达，当采用屋面上人孔时，上人孔的净尺寸不应

小于 800 mm×800 mm。

6.1.8 钢管桩施工与原有建筑间距一般需要 5 m 左右，打桩之前，可在桩与建筑物中间开挖地面

防震沟，防震沟沟宽可取 0.5～0.8 m，深度按土质情况决定，或者采用静压沉桩法。

6.2 平屋面

6.2.1 设有屋面基站机房的建筑物应在屋面设置天线支撑设施。天线支撑设施的位置应根据该屋

面与周边建筑物的关系确定，宜设在屋面四角或边缘位置、前面 50 m 内无高大建筑物遮挡、朝向

空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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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当屋面新建抱杆采用美化天线时，应在屋面预留独立塔基或联合塔基，预留美化天线底座，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独立塔基宜在屋面四个屋角设置柱墩，每个屋角应设置 3 个独立塔基柱墩，宜布局在屋

角两直角边 10m 范围内。柱墩边缘与屋面边缘（或女儿墙）净距不宜大于 0.5 m，柱墩

之间净距根据屋面条件确定，间距宜为 1.1～3.0 m。柱墩截面应为 1100 mm×1100 mm，

柱墩顶标高应相同并高出建筑面层不应小于 200 mm；

b) 联合塔基宜在屋面四个屋角设置柱墩，每个屋角设置 4 个联合塔基柱墩，宜布局在屋角

两直角边 10 m 范围内。柱墩宜围合成矩形，矩形外轮廓边缘与屋面边缘（或女儿墙）净

距不宜大于 0.5 m，外轮廓边长宜在 2 m～4 m 之间。柱墩截面应为 500 mm×500 mm，柱

墩顶标高应相同并高出建筑面层不应小于 200 mm。

6.2.3 当建筑屋面女儿墙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且高度不小于 1000 mm 时，小型抱杆可直接安装在

屋面四个角的女儿墙上，女儿墙应满足抱杆的承载能力及安装要求，应设预埋件并标识位置。

6.2.4 当新建抱杆为钢架塔或单管塔时，钢架塔或单管塔基础宜设在主体结构柱上并应埋设相应

的预埋件，塔基础顶高出屋面面层距离不应小于 300 mm。

6.3 坡屋面

6.3.1 坡屋面的基站机房宜设在顶层，坡屋面不宜安装室外一体化设备机柜。

6.3.2 设有抱杆的坡屋面应在屋脊处设置屋面步道，抱杆应安装在步道上，步道宽度不应小于 1.0

m，至少一侧应安装有高度不小于 1100 mm 的防护栏；步道应与屋面结构采用同样材料并同步建设。

6.4 桥梁

6.4.1 主桥长度超过 1500 m 的跨海跨江大桥的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宜结合桥梁道路上的监控、信号

门架共享安装。配建数量应满足信号传输的技术要求。

6.4.2 大桥监控、信号门架应预留天线抱杆的安装位置，预留基站射频设备安装位置，满足多家

通信运营商同杆及天线和漏缆同时挂设要求；门架设计应考虑天线抱杆荷载。门架材料应采用耐

高温、耐盐雾材料，金属部件外壳均应作防腐蚀处理。

7 通信电源

7.1 一般规定

7.1.1 适用于 5G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通信电源的供电、配电设计。

7.1.2 移动通信机房应按一级负荷等级要求供电，且应单独设置计量装置。

7.1.3 移动通信机房预留用电负荷容量应根据需求确定。

7.1.4 移动通信机房预留配电箱应明装，配电箱应采用专用回路供电。

7.2 电源

7.2.1 移动通信机房的交流基础电源标称电压应为 220 V/380 V，允许电压偏差范围+10%～-15%,

额定频率为 50 Hz，允许频率变动范围为额定值的±1%。基站机房及中心室分机房应设置三相电

源，远端室分机房可设置单相电源。

7.2.2 供电线路的电能质量应符合 GB/T 14549 的规定。

7.2.3 基站机房预留用电负荷不应小于 50 kW，中心室分机房预留用电负荷不应小于 20 kW，远端

室分机房预留用电负荷不应小于 3 kW。

7.2.4 采用一体化机柜的项目，电源和配电可参照基站机房预留，电源开关箱可设置在靠近一体

化机柜柱墩附近的室内或采取相适应的防水防尘措施。

7.2.5 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供电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应符合 GB 51194 的规定。

7.3 电力线路及电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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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机房配电箱应设置进线开关、计量装置、电源浪涌保护器等，各电气设备参数应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

7.3.2 隧道、桥梁的交流配电箱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并要求防潮、防腐、防振、防震、防风；

交流配电箱采用壁挂安装时底边距地不应小于 0.6 m。

7.3.3 机房供配电回路中性导体截面不应小于相导体的截面。

7.3.4 机房内的线缆应采用阻燃铜芯线缆。

7.3.5 配电导线的载流量应按敷设方式和环境条件选择，同时配电导线应满足热稳定及机械强度

的要求。

7.3.6 电缆、槽盒在穿越防火分区楼板、隔墙时，其空隙应采用相当于建筑构件耐火极限的不燃

烧材料填塞密实。

8 通信管道

8.1 一般规定

8.1.1 移动通信管道设施应满足当前移动通信基站需要，并适当考虑未来移动通信基站对线缆布

放的要求。

8.1.2 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应预留与外部通信管线接口，所有信息基础设施机房之间应采用通

信管道、槽盒、弱电竖井等方式连通。

8.1.3 通信管道的设计应满足 GB 50289 和 GB 50373 的相关规定。

8.1.4 通信管道、槽盒在穿越防火分区楼板、隔墙时，其空隙应采用相当于建筑构件耐火极限的

不燃烧材料填塞密实。

8.2 室内配线管网

8.2.1 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内基站机房、室分机房未与弱电井相邻时，应在机房与弱电间（井）

之间设置弱电金属槽盒，槽盒规格宽度不应小于 200 mm，高度不应小于 100 mm。基站机房、室分

机房与弱电井贴邻时，可通过进线孔洞直接连通。

8.2.2 设有室内分布系统的建筑，弱电竖井内应预留室分设备独立安装空间，净面积不应小于 0.5

㎡，在承重墙预留 0.3 ㎡安装位置。

8.2.3 屋面设置基站机房或设有室内分布系统的工程，竖向弱电井内宜预留移动通信专用垂直弱

电金属槽盒，槽盒规格宽度不应小于 200 mm，高度不应小于 100 mm；当与其他弱电系统共用槽盒

时，应在共用槽盒内预留移动通信电缆敷设专用位置，预留截面宽度不应小于 200 mm，高度不应

小于 100 mm。槽盒应垂直通达各个楼层，并在各楼层设置出口。

8.2.4 当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内电井为强弱电共用时，应进行强电和弱电的走线综合设计，强

电和弱电的桥架应分别设置在电井的两侧。

8.2.5 电梯井道应每隔三层设置一处通信专用通道套管，套管直径不应小于Ф50 mm。

8.3 室外、桥梁及隧道通信管道

8.3.1 室外地面杆塔基础设施与移动通信机房之间应设置通信线缆通道：

a） 设置通信管道时不应少于 2 孔，内径不宜小于 90 mm；

b) 设置槽盒时，应设置两根槽盒，每根槽盒宽度不应小于 100 mm。

8.3.2 路灯杆、监控杆等公共设施作为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使用时，宜采用通信专用管孔或槽盒方

式与移动通信机房连通：

a) 敷设主干通信管孔直径不应小于Ф100 mm；

b) 槽盒宽度不应小于 100 mm。

从运营商移动通信网络到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内基站机房和中心室分机房的红线内线管或

槽盒应预留。室外管线宜采用穿管埋地敷设方式，引入工程内时应采取防水措施，管线数量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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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见表 1。室内管线宜采用金属槽盒敷设方式，槽盒规格宽度不应小于 200 mm，高度不应小于 100

mm；当与其他弱电系统共用槽盒时，应在共用槽盒内预留移动通信电缆敷设专用位置，预留截面

宽度不应小于 200 mm，高度不应小于 100 mm。

表 1 埋地敷设线管表

使用性质 多孔管 单孔管

主干管道 8孔，管内径Ф28 mm 4 根，管内径≥Ф90 mm

支线管道 8孔，管内径Ф28 mm 4 根，管内径≥Ф75 mm

备用管线 各段管线均应考虑 1～2根（孔）备用管

8.3.3 在采用漏泄电缆方式进行无线通信覆盖的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中，公网移动通信系统的

漏泄电缆与专网漏泄电缆间距不应小于 0.5 m，且与定向壁挂天线间距不应小于 1.0 m。

9 防雷与接地

9.1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防雷与接地保护应符合 GB 50057 和 GB 50689 的相关要求。

9.2 移动通信机房所在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的接地系统应采用联合接地方式，接地网的接地电

阻应满足主体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接地要求，且接地电阻值不宜大于 10 Ω。

9.3 预留接地点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基站机房内和馈线窗外侧应各预留一处接地点；

b) 室分机房内应预留一处接地点；

c) 楼层竖井内室分设备安装处应各预留一处接地点；

d) 安装一体化机柜的柱墩应预留一处接地点；

e) 每一个安装天线的柱墩应预留一处接地点；

f) 坡屋面应在屋面步道起点和终点预留一处接地点，中间至少预留一处接地点，保证相邻

接地点间距不应大于 30 m。

9.4 总接地线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40 mm×4 mm 的热镀锌扁钢或截面积不小于 95 mm
2
的多股铜线，

远端室分机房接地线应采用不小于 40 mm×4 mm 的热镀锌扁钢或截面积不小于 35 mm
2
的多股铜线。

接地线应作防腐蚀处理。接地线应避免从作为防雷专设引下线或专用引下线的柱子附近引入。

9.5 基站机房和中心室分机房的交流配电箱内应配置浪涌保护器（限压型 SPD）,最大放电电流应

符合 GB 50689 规定。

10 施工与验收

10.1 基础设施应与工程主体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10.2 移动通信机房、支撑设施、通信电源、通信管道、防雷与接地等施工与验收应纳入新建或改

扩建高速公路中相应主体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的技术标准进行施工与验收。

10.3 室内隐蔽工程施工与验收应在装饰工程施工前进行，并应有现场施工记录或相应数据记录。

隐蔽工程应在检验合格后进行封闭施工。

10.4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设备和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产品安全的规定及设计要求。

10.5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施工与验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与验收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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